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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圃镇 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纪

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支持下，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主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抓收入、保民生、促发展、防

风险，全年财政运行平稳。

一、2024年财政收入情况

2024 年我镇实现财政收入 175,394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0.5%。加以前年度结余（转）35,939万元，实际财政可支配收

入 211,333万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09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6.1%，比增 15.5%。其中：税收分成收入 32,157万元，非税收

入 32,934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 22,743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286.4%，

比减 36.6%。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5,896万元、政策性转移支

付 923万元、临时困难救助（含结算补助）4,802万元、专项转

移支付 11,122万元。减少原因主要为 2024年市下达我镇均衡性

转移支付收入同比减少约 5,000万元、市下拨村镇低效工业园改

造升级专项资金及其他一次性大额资金同比减少。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35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54.3%。受土地政策及市场环境影响，2024 年土地出让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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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相差较大。

（四）医疗收入、教育收费等财政专户收入 42,882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76.3%。未能完成年度预算收入的主要原因是

市土储中心收储我镇土地部分尾款 10,000万元未如期划拨。

（五）债券转贷收入 17,282万元，包括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70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7,352万元。

（六）调入资金 46万元。按照规定，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60万元。

二、2024年财政支出情况

2024 年我镇实现财政支出 209,30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0.8%。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1,005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85.6%。其中上解支出 21,009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4,744 万元，其中上解支出

3,385万元，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费用支出。

（三）医疗事业支出等财政专户支出 43,552万元。

三、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情况及债务余额

2024年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17,282万元，均为上级下达

地方政府债券，其中一般债券 12万元，属于再融资债券，冲减

市收回 2022 年多下达再融资债券额度 82 万元后实际收入数为

-70万元；2024年新增专项债券 23,190万元，退回市 2023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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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专项债券资金 5,838万元后实际收入数为 17,352万元。

2024年债券债务余额139,14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6,478万元，

专项债务 132,668万元，政府债务余额在可控范围内。

（二）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按照偿债计划，将债券还本付息支出列入预算足额

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12万元，其中一般债券本金 12万

元，专项债券本金 0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3,590万元，

其中一般债券利息 205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3,385万元。

（三）债券资金使用安排

2024年新增专项债券共计 23,190万元，分别用于粤港澳大

湾区智能家电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广东省中山市城镇雨

污分流管网改造项目、广东省中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项

目、岐水流芳——中山市岭南特色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广东省中山市农业稳产高产保供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广东

省中山市黄圃镇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广东省中山

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资金已全部拨付完毕，另退回

2023年广东省中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项目 5,336万元、

2021年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智慧停车建设工程一期 502万元给

市财政。本年新增专项债券均采取半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进

行偿还。

四、2024年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一）聚焦财源建设，全力抓好组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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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多部门协作，增强税源建设。突出制造业当家，通过

招引优质企业，增强税源建设，“工改”成效逐渐凸显，有力保

障我镇税收质量稳步提升。二是大力挖潜非税收入，提升资产

综合效益，资产资源性收入显著增加。全年镇级非税收入入库

23,611万元，完成年度目标 13,000万元的 181.6%，其中实现智

慧停车项目有偿使用权费 14,000万元、“供水一盘棋”项目尾款

入库 3,528万元。三是用好各类财政工具，围绕国家鼓励和扶持

的关键领域，深入研究政策、吃透政策精神，全力争取国家、

省级资金政策扶持，成功发行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共

23,935万元，重点投向水环境治理、乡村振兴、公共基础设施

等民生领域，有效解决部分重大项目建设“钱从哪里来”的问

题。

（二）聚焦保基本、兜底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断夯实民生保障基础。一是

拨付教育文化事业经费 3,595万元，推进基础教育和文化事业扩

优提质。足额保障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筹集社会资金

1,474 万元扩建马新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饭堂等，不断优化办

学环境；开展全镇文化节庆活动，培育民间文艺团队，促进全

镇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擦亮“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片。二是

投入 4,768万元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优化医疗卫生体系，拨

付基本公卫经费 1,228万元、发放计生对象各类补贴 496万元、

发放城乡医疗救助补助 89 万元、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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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3万元等。三是投入 3,458万元健全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

系，按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等，

落实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政策，支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

就业等。

（三）聚焦“百千万工程”，突出重点项目保障

一是投入 4,733万元建设美丽乡村，提升农村整体面貌，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拨付信息通信新基建光纤融合网工程经费

334 万元，加快推进农村“三线”整治。拨付养殖池塘尾水治

理经费 708万元，治理范围覆盖吴栏村、团范村等 6个村。缴

纳政策性农业保险 81万元、粮食风险金 224万元，拨付耕地保

护资金 310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27万元，落实耕地保护与

粮食安全。拨付 887万元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建设

水平。发放成品油价格调整对渔业补助 435万元，拨付 681万

元开展“清四乱”、实施围堤路面工程等水利管养工作。二是投

入 63,000万元为城镇提能升级。拨付 7,157万元坚定不移打赢

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建设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实

施大岑村、大雁村等 11个村（社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推进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防护区海绵生态修复工程等。

拨付 11,035万元持续优化城镇基础设施，加快中山智能家电产

业园（黄圃片区）及镇内道路建设，市政道路建设日益完善，

城市更新稳步推进。拨付土地整备经费 10,829万元，新增整备

现代物流业平台土地，加快土地出让。拨付低效工业园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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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相关资金 34,296万元，实施大岑、大雁、文明、吴栏、三

社等一批“工改”项目，产业载体建设成效显著，为未来发展

储备动能。

（四）聚焦深化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抓实预算绩效评价这个“牛鼻子”，

坚持对基建项目实行源头把关，将基建项目事前绩效评审工作

作为今年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重点。全年累计完成横档村、吴

栏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等22个基建项目的事前绩效评

审工作，送审金额共 37,855.37 万元，审定金额共 34,753.55 万

元，节约财政资金 3,101.82万元，核减率为 8.2%。

2.加强工程建设项目预、结算审（复）核。全年累计完成预

算审核项目 40宗（含农村小型建设项目 6宗），核减金额 868.97万

元，核减率约 2.7%；完成结算审（复）核项目 33宗（含农村小

型建设项目 14宗），核减金额 804.69万元，核减率约 2.1%。

3.加强政府采购执行管理。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提高政府

采购透明度，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2024年指导行政事业单

位建立和完善部门采购内控制度。

4.加强专项自查和监督检查。开展财经纪律专项整治自查、

镇街财力支出安排和“三保”工作情况专项检查自查、公务接

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自查等，积极配合各级巡视、巡察和审计

工作，有效落实整改，切实提升财政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开

展黄圃镇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暨“以案促改”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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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复核、村（居）务公开检查、配

合市开展代理记账机构重点监督检查等专项行动。通过把问题

整改贯穿监督检查全过程，督促相关单位加强对财会监督检查

等反馈问题的整改，强化跟踪问效，确保专项监督检查取得实

效。


